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土地〕第1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山西隆欣久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当事人于2023年6月开始，未经批准擅自占用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集体土地5732.60平方米进行资乐高速（资中—乐山）建设，建设于2024年上半年停工，目前边坡已建成。涉案地块位于资中至乐山高速公路（市中区段）报征范围线内，已列入重点项目表，符合《乐山市市中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。该地块总面积5732.60平方米，占用地类均为农用地（其中耕地72.29平方米）。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七十七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七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1153749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年1月22日



